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360006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府前路
2號
聯絡人：股長陳佩雯
電話：自動037-326392；警用737-2065
傳真：自動037-365076
電子郵件：165@mail.mpb.gov.tw

受文者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警防字第11500090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009091_115年附件1-民防人員召集通知書.doc、0009091_115年附件2-

民防人員免除召集申請書.doc、0009091_115年附件3-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
訓練督評受檢單位資料表.doc、0009091_115年附件6-115年民防團隊訓練督評日
期表.doc、0009091_115年附件7-114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訓練督評項目表.
doc、0009091_115年附件8苗栗縣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訓練獎懲額度表-函
發.doc、0009091_苗栗縣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含高階訓練執行計畫.doc、
0009091_115年附件4-民防團隊編組人員名冊.xlsx、0009091_115年附件9-115年
民防團隊常年訓練授課講師參考表.xlsx、0009091_115年附件5-民防團隊裝備器
材管理名冊.odt)

主旨：檢送苗栗縣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(含高階)訓練執行

計畫-民防總隊、民防團、民防分團、防護團、聯合防護

團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4年12月31日台內警字第11408755321號函頒

115年民防團隊常年及幹部(含高階)訓練實施計畫-民防總

隊、民防團、民防分團、防護團、聯合防護團辦理。

二、訓練期間：

(一)警察機關編組之民防大隊、義勇警察大隊、交通義勇警

察大隊、村（里）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大隊、山地義勇警

察隊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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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常年訓練：自即日至115年7月31日(因11月下旬地方公

職人員選舉，於7月31日前完成)。民防大隊(含所屬各

中隊)自即日至115年6月3日完成。

２、幹部(含高階)訓練：自即日至115年7月31日(因11月下

旬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於7月31日前完成）。民防大隊

(含所屬各中隊)自115年6月4日至115年7月31日完成，

配合內政部精進民力任務隊編組訓練服勤中程計畫執

行。

(二)非警察機關編組之收容大隊、醫療大隊、環境保護大

隊、工程搶修大隊、物資大隊、民防團、民防分團、防

護團、聯合防護團：自即日至115年10月31日，自行擇期

辦理。

三、訓練課目：新增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宣導、參與防災協作中

心組織與運作、初級救護與自救實作(含CPR、AED、止血

帶)、無人機防護、重大暴力事件及天然災害因應作為等。

請依計畫所定編排課程，時數可調整或課目結合。

四、期前整備：

(一)115年4月30日前訂定細部執行計畫及督評受檢單位資料

表函報本縣警察局，若施訓日期為115年4月30日前，請

於訓練10日前函報。編組人員名冊及裝備器材名冊EXCEL

及WORD檔逕傳書記黃靖喬電子信箱(EFL4G9YO@mail.mpb.

gov.tw)。

(二)施訓前應簽發召集通知書，並於訓練10日前送達各參訓

人員簽收。

五、函報成果：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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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訓練結束後10日內將課程表(督評受檢單位資料表)、(免

除)召集通知書、簽到表、上課照片、訓練教材電子資料

函報本縣警察局。

(二)若訓練分2次實施，第2次施訓完畢後，統一函報。無法

函發電子文單位，可發紙本函文併光碟或將電子資料雲

端連結傳送書記黃靖喬電子信箱。

六、內政部督評本縣受檢類組為民力任務隊，請本縣警察局頭

份分局排定115年6月3日為民防中隊常年訓練日期備檢。

七、國立苗栗高級中學防護團、縣立大同高級中學防護團、冠

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防護團，列本縣現地督評受檢單位。

八、竹南科學園區及銅鑼科學園區內公司，請國家科學及技術

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編組後，將旨揭計畫函轉各受

編組公司。

九、旨揭計畫電子檔登載於本縣警察局全球資訊網

https://www.mpb.gov.tw/主題專區/民防義警及社區(村

里)守望相助巡守隊專區，請各施訓單位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本府衛生局、本府環境保護局、本
府社會處、本府交通工務處、本府工商發展處、苗栗縣各鄉(鎮、市)公所、苗栗
縣各機關學校防護團、苗栗縣各公司廠場防護團、本縣警察局各分局

副本：內政部(請核備)、苗栗縣後備指揮部、苗栗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本府民政
處、本府人事處、本府教育處、本縣警察局(保安科、訓練科、人事室、交通警
察隊、民防管制中心、防治科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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